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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 

就業及經濟組第32次會議紀錄 

 

時間：114年2月26日（星期三）上午9時30分 

地點：勞動部1001會議室 

主席：陳召集人明仁 

記錄：黃子娟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簿） 

 

壹、主席致詞：略 

 

貳、確認前（第31）次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叁、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31次會議決定事項辦理情形

報告案。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序號1，有關衛生福利部在「執行檢討與建議」提及國際趨勢朝向

由民間組織提供支持服務，透過長期關懷，建立彼此信任關係，

方能有效進行轉介一節，建議補充說明委由民間組織辦理之規劃

內容、經費、目標及預計成效；考量本案持續結合民間團體推動

服務方案及強化專業人員知能，並已建立跨機關合作轉介機制與

流程持續推動，針對本案解除列管無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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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就業及經濟組第31次會議決議事項共計3案： 

一、 序號1，解除列管，請衛生福利部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

於日後就委由民間組織提供支持服務之執行情形，適時提報本

分工小組報告。 

二、 序號2，於報告事項第2案討論。 

三、 序號3，於報告事項第3案討論，解除列管。 

 

第二案 

案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報告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本組秘書單位 

 

發言摘要 

一、 王委員兆慶 

序號3，本案建議解除列管，本案原為民間委員不希望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開放外籍幫傭，現因制度環境改變，立法院

通過開放年滿80歲以上長者，可以免經醫療機構專業評估失能

及照顧需求，申請聘僱外籍家庭看護，勞動部後續須配合辦理

開放外籍家庭看護之配套方案。本案既然是討論外籍幫傭，外

籍幫傭和外籍家庭看護不同，勞動部如果沒有要繼續推動開放

外籍幫傭，應可回報委員會解除列管。 

二、 黃委員怡翎 

(一) 序號3，本案如要解除列管，建議於提報委員會議解管同時，

另針對開放家庭看護的討論事項，新增列管事項以持續追蹤。 

(二) 序號5-2，建議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於輔導事業

單位進行同工同酬自我檢核時，設計常態性追蹤機制，以瞭

解事業單位運用同工同酬檢核表之成效，或推動上遭遇之困

難。 

(三) 序號5-4，有關勞動部（統計處）公布同酬日退步2天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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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及報告，統計數字不應先排除性別薪資差距較大之行業，

且應釐清造成餐飲服務業等之性別薪資差距擴大之原因。各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經濟部、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

文化部及衛生福利部）針對所主管行業之性別薪資落差情形，

應掌握造成薪資落差的原因，才能有相應的策進作為，而非

只是加強宣導。 

三、 林映均委員 

序號5-1，請經濟部說明提出「台灣供應鏈企業尊重人權指引」

草案之辦理進度。 
四、 薛文珍委員 

(一) 序號5-2，有關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輔導事業單

位進行同工同酬自我檢核的實施情形，建議納入追蹤機制。 

(二) 序號5-5，有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上市上櫃公司揭露性

別薪資差距，建議經濟部所屬財團法人比照辦理。 

五、 李安妮委員 

序號5-4，過去行政院主計總處透過抽樣調查及訪問，於每年5

月公布行業別、職業別之主要工作收入相關統計資料，現改以

連結財稅等大數據資料之精進方式，全年資料均可查詢。 

六、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一) 序號1，有關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於113年辦理

「彈性育嬰留職停薪試辦計畫」，並刻正對試辦情形檢討精

進，以研擬更精進方案等一節，除辦理情形提及遭遇問題外，

建議補充試辦過程中，較好的推動案例或運作方式，以供事

業單位實務推動參考。 

(二) 序號4，有關建立「以性別平等為基礎之家庭政策」以利總

統政見落實等一案，建議可補充說明為落實總統政見，推動

「雙就業、雙照顧」的友善職場等相關政策規劃方向。 

(三) 序號5 

1. 序號5-1，有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勞動部（綜合規劃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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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研議擴大企業揭露性別平等資訊，透過永續資訊揭露等

方式，請補充揭露之內容；另建議經濟部針對企業宣導性平

時，亦可將相關推動做法向企業宣導，鼓勵中小企業或新創

企業等參考，推動薪資資訊揭露。 

2. 序號5-2，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於112年訂定

「事業單位同工同酬檢核表」，並依實施情形刻正滾動修正

中，考量縮小性別薪資差距為本組關注重點議題，建議可

將事業單位運用檢核表之情形、遭遇之問題及精進方向，

於下次會議提報本組討論。 

 

決定： 

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歷次委員會議決議事項共計5案： 

一、 序號1，持續追蹤列管，並參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賡續辦理。 

二、 序號2，於報告事項第六案進行專案報告，解除列管。 

三、 序號3，本案依程序提報至第32次會前協商會議解除列管。 

四、 序號4，持續追蹤列管，並請勞動部於本組下次會議，就「雙就

業、雙照顧」的友善職場等相關規劃方向提出報告。 

五、 序號5，「『同酬日』顯示之性別薪資差距問題分析報告及策進作

為」案 

（一） 序號5-1，本項採按年列管，並請經濟部於會後將「台灣供

應鏈企業尊重人權指引」草案，辦理進度之說明資料提供

本分工小組，以通發委員及相關單位知悉，並參酌行政院

性別平等處建議賡續辦理。 

（二） 序號5-2，持續追蹤列管，請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

司）於本組下次會議，就輔導事業單位運用同工同酬自我

檢核表之情形、遭遇之問題及精進方向提出報告案。 

（三） 序號5-3，本項請各部會參酌辦理，不列入後續追蹤。 

（四） 序號5-4，本項請經濟部、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文化

部及衛生福利部，就性別薪資差距較高之製造業、營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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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業、藝術、娛樂與休閒服務業、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

務業等，於第32次會前協商會議填報性別薪資差距情形及

改善措施。另請勞動部（統計處）就同酬日，釐清行政院

主計總處之行業別、職業別工作收入統計資料之發布情形，

並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 

（五）序號5-5，本項請行政院性別平等處於本組下次會議，提

報辦理成果，並請經濟部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 
 

第三案 

案由：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上市櫃公司董事性別多元化之相關措

施與執行成效，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發言摘要 

李委員安妮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公布的臺灣性平指數，列入性平指數裡的

上市上櫃公司獲利是好的，雖然管理階層中女性比率越高，是否

使公司獲利越多，在會計上不見得有一致的結論，但實務上發現

管理階層中，女性越多的公司，財務報表越透明，公司治理越正

常。我們運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措施，來建構性平的概念，

讓大家瞭解企業界推動性平的好處。 

 

決定： 

一、本案洽悉。 

二、請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 

 

第四案 

案由：有關勞工「彈性工作」推動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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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摘要 

一、 秦委員季芳 

若事業方認為實施將有窒礙難行之處，建議政府針對反應意見

設法因應及謀求解方，例如在育嬰留停之人力補充上，可思考

提供短期運用人力之媒合及訓練、留職停薪可能衍生之執業登

記在行政程序上如何更為簡便？以及提升公共托育之支持，設

法使工作與育兒儘可能兼顧。 

二、 王委員兆慶 

建議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未來如持續推動彈性育

嬰留職停薪試辦計畫，對於希望一次請7天者，不應規定須5天

前提出申請，並納入可採每日減少工時之部分工時作法。 

三、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本案針對「彈性工作」之推動雖與彈性育嬰留職停薪試辦相關，

惟現行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19條規定，仍以撫育未滿3歲子

女為彈性工作之條件。未來涉及高齡化社會，照顧家中長者亦

可能有彈性工作需求，因此放寬彈性工作申請的資格條件，是

否納入未來修正之重點。另前次會議委員關切針對遠距工作或

居家辦公對於勞工職業安全保障等事宜，亦請納入研議。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參酌委員建議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賡續辦理。 

 

第五案 

案由：有關公務人員工作彈性化措施實施與宣導情形，報請公鑒。 

報告單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發言摘要 

一、 林委員映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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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申請居家辦公事由中配合 COVID-19防疫政策一項，建議思

考是否需限縮特定之傳染病，擴大配合防疫政策之事由範圍。 

二、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請補充說明本院及所屬中央機關公務人員申請彈性工時及地點

之人數比率。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參酌委員建議及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建議賡續辦理。 

 

第六案 

案由：有關彈性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及增訂親職假之可行性探討案，報

請公鑒。 

報告單位：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發言摘要 

一、 秦委員季芳 

請補充說明報告中育嬰留職停薪後退離職場者之性別差異；以

及在育嬰留停後，於工作狀況、升遷及薪資等面向，不同性別

有無差異。若有，則落差情形及可能原因為何。 

二、 黃委員怡翎 

請補充說明報告中育嬰留職停薪「期滿」的時間長度，以及有

無性別差異。 

三、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考量本案研究對於政策規劃有具體的精進方向，可提供未來本

院政策規劃之參考，建議本案經參考委員意見酌修後，提報本

院性別平等會第32次會前協商會議報告。 

四、主席回應 

本部辦理研究計畫對當前政策及社會發展等事項進行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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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研議政策推動方向的參考，學者專家、學術單位提出的結

論與建議，是否納入政策規劃進行推動，因涉及面向多元，尚

須經過業務執行單位審慎的政策討論與評估，研擬妥適的政策

推動方式，研究報告不適宜提報至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會前協商

會議進行討論。另本案係於112年執行，時空背景已有所改變，

尚須配合現行國家政策主軸做整體評估，相關政策於本組下次

會議就「雙就業、雙照顧」進行整體性的報告。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由：立法院日前修訂《就業服務法》第46條，雇主聘僱外國人從事

家庭看護工作，被看護者凡年齡滿八十歲以上略以，得免經醫

療機構之專業評估。勞動部對此修法後果之評估，提請討論。 

提案人：王委員兆慶 

 

發言摘要 

一、 王委員兆慶 

勞動部如果因應立法院修法，導致民眾使用外籍看護的需求大

增，即開始思考引進更多外籍看護，將可能替代我國本土的長

照制度。 
二、 主席回應 

本案現階段尚在政策盤點中，勞動部將秉持原則，不讓既有需

要家庭看護的重症長照家庭受到立即衝擊，並把握依法行政原

則，建立跨部會相應管道，銜接長照政策發展。 
 



9 

 

決定： 

一、 本案洽悉。 

二、 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於完成政策盤點後，適時對外說明，

並請參酌委員建議賡續辦理。 

伍、散會：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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